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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税收

税收资讯

鼎力“双创”

股权激励所得税优惠放“大招”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省内通办优惠办理业务明细表 (二)

序
号 税种 减免税性质（备案类） 具体业务明细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企业所得税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受灾地区促进就业企业限额减免城建税

扶持失业人员减免城市建设税

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销售给广东电网公司的电力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限额减免

企业招用退役士兵限额减免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家禽加工企业和冷藏冷冻企业加工销售禽肉产品免征城市
维护建设税

中央所属的转制文化企业，享受税收优惠

转制文化企业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时的城建税优惠

被撤销金融机构财产用来清偿债务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和客户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销售标准黄金,发生实物交割并
已出库的，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其他

招录重点群体就业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

安置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企业免征教育费附加

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将货物捐赠给受灾地区的免征教育费附加

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限额减免

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销售给广东电网公司的电力免征教育费附加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教育费附加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承接、处置不良资产免征教育费附加

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扣减增值税优惠

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限额减免

小微企业免征教育费附加

招录重点群体就业限额减免

被撤销金融机构清偿债务免征教育费附加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车船税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车船税减免备案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和客户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销售标准黄金,发生实物交割并
已出库的，免征教育费附加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10万元缴纳义务人免征教育费附加

其他

按照有关规定已经缴纳船舶吨税的机动船舶免征车船税

被撤销金融机构免征车船使用税

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

对公共交通车船，农村居民拥有并主要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摩托车、三轮汽车和低
速载货汽车定期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对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纳税困难的，减免车船税

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减免车船税

军队、武警专用车船免征车船税

警用车船免征车船税

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车船免征车船税

机场、港口、铁路站场内部行驶或者作业的车船免征车船税

其他特殊原因确需减免车船税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地方教育附加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对中国铁路总公司改革过程中涉及的印花税进行减免

对财产所有人捐赠给受灾地区或受灾居民所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政府及国家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所书立的
合同免征印花税

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免纳印花税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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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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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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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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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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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169

170

税种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减免税性质
（备案类）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税收减免备案

具体业务明细

招录重点群体就业限额减免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一次性扣除(2015年新政）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其他

保险保障基金公司资金账簿印花税、产权转移合同印花税、再贷款合同印花税、财产保
险合同印花税免征

保障性住房免征印花税

被撤销金融机构接收债权、清偿债务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书据

财产所有人向受灾地区捐赠所立书据免征印花税

储备公司资金账簿和购销合同印花税减免

对2011年中国移动增加的资本公积、股权调整协议、盈余公积转增实收资本印花税予
以免征

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所书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

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对公共租赁住房双方免征租赁协议印花税

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建造、管理公租房、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免征印花税

对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建造公租房、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免征印花税

对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第二期项目建设过程中应缴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对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第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对开发商建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有关印花税予以免征

对联通新时空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接受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固定通信资产增加资本
金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以
及廉租住房承租人、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

对企业改制、资产整合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产权转移书据及股权转让协议印花税予以免
征

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处
置剩余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以及出让上市公司股权免征印花税

发行单位之间，发行单位与订阅单位或个人之间书立的征订凭证，暂免征印花税

房地产管理部门与个人订立的租房合同免征印花税

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股权转让免征收印花税

国有商业银行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免征印花税

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承接、处置不良资产免征印花税

军事物资运输免征印花税

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免征印花税

免征飞机租赁企业购机环节购销合同印花税

免征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印花税

农村信用社接受农村合作基金会财产产权转移书免征印花税

期货保障基金公司免征印花税

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印花税予以免征

青藏铁路公司及其所属单位营业账簿免征印花税

受灾地区建设安居房所签订的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减免行为税

受灾地区建设安居房所签订的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减免行为税

贴息贷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铁路、公路、航运、水路承运快件行李、包裹开具的托运单据免征印花税

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时的印花税优惠

无息、贴息贷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信贷资产证券化免征印花税

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取得土地使用权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以及与
施工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免征印花税

与高校学生签订的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证券投资基金免征印花税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免征印花税

组委会使用的营业账簿和签订的各类合同等应税凭证免征印花税

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省地税局建立银税
联动协作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王海 郑宝君）为贯彻省
委、省政府印发的百日大行动工作方案中关
于“建立社会投资项目政银企合作对接机
制”的部署，省地税局积极参与社会征信体
系建设，开展纳税信用的运用工作，与海南
银监局和金融银行机构合作，建立银税联动
协作机制，将纳税人的“纳税信用”与“贷款
信用”相结合，为纳税守信企业提供必要的
贷款支持，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助力
企业发展。

一是与海南银行监管局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了联系沟
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掌握行业动态，
深化银税合作。目前，省地税局与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等
23家金融单位签署了《“税银互动、服务企
业”战略合作协议书》。签署协议的各商业
银行金融单位将针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
推出免抵押的信用融资贷款产品，将纳税
信用等级与企业日常经营紧密结合，加强
税银信息共享，明确合作方式和手段，建立
有效的运行机制，助力企业发展，促进税收
信用体系建设。

二是借助“税贷通”平台积极推动银税
互动信用激励。省地税局发挥“互联网+”
效应，推出“银税互动-税贷通”信息查询平
台，建立一个跨系统、跨部门、跨行业的银税
合作平台，实现中小微企业的纳税信用与信
贷资信有效对接，加大信息共享力度。通过
该平台，银行金融机构在纳税人授权的前提
下，可查询纳税人近三年纳税信用等级、纳
税情况、财务报表等涉税信息。“税贷通”信
息查询平台的应用，让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对
企业的信用评级过程中能够运用税务信息
作为征信的手段，以“纳税信用”换“融资额
度”，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助力企
业发展，促进更多的企业依法纳税和整个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已有23家银行业
金融机构推广使用“税贷通”信息查询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1户次纳税人通过“税
贷通”信息查询平台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光大银行、交通银行等8家银行金融机构授
权查询涉税信息。

截至第三季度，银税合作授信已为276
户小微企业发放银税类贷款4.48亿元，有效
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省内通办是指通过提升核心征管等信息系统权限，利用办税服务厅、自助办税终端渠道为纳税人提供不受主管税务机关区域限制的办税服务。我省共有6项217小项涉税事项纳入办税事项省内通办优
惠办理业务。217小项省内通办优惠办理业务内容分两期刊发，第一期已在10月21日海南日报地税专刊刊发，第二期内容见下表。

税收优惠的主要内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
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号）明确如下政策：

2016年9月1日起

对非上市公司
实施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实行递延纳税政策

对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纳税期限由6个月延长至12个月

对企业或个人
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行递延纳税政策

啥是递延纳税？

简单来说就是纳税人取得股权激励和以技术成果投

资入股的时候不用纳税，啥时候转让啥时候纳税。

股权激励的主要方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时代，为留住优秀人才，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实施以人力资本为激励对象的股权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股权激励方式主要有：

股票期权 股权期权 限制性股票

股权奖励 股权出售 员工持股计划

优惠政策的主要变化

与上市公司相比，非上市公司股权变现能力较弱，未来经营
发展的不确定性较大，他们希望给予进一步税收优惠。

为此，财税部门对现行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

股权激励调整前 调整后

企业给予员工的股票（权）期权，限

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员工应在

行权等环节按照“工资薪金所得”

项目，适用3-45%的7级累计税率

征税；员工之后转让该股权获得的

增值收益，则按“财产转让所得”项

目，适用20%的税率征税。

非上市公司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

由分别按“工资薪金所得”和“财

产转让所得”两个环节征税，合并

为只在一个环节征税，即在行权

环节暂不征税，待今后该股权转

让时一次性征税。统一适用20%

的税率。

积极意义：解决了在行权等环节纳税现金流不足问题，比原来税

负降低10-20个百分点，有效降低纳税人税负。

技术入股

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

股，应就评估增值部分缴纳所得

税，并允许在5年内分期纳税。

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增加递延纳税的

政策宣传。无论投资者选择适用哪

一项政策，被投资企业均可按技术成

果评估值入账并在税前摊销扣除。

调整前 调整后

积极意义：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技术成果投资入股税收负担，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

注：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挂牌公
司，考虑其属于非上市公司，且股票变现能力较弱，因此按照非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递延纳税政策执行。

享受递延纳税优惠的条件

借鉴国际经验，此次出台政策要求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享受递
延纳税优惠必须同时满足7个条件，以鼓励长期投资，防止逃漏税款。

属于境内居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激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本公司股权。

激励对象应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技术骨
干和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人数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
最近6个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的30%。

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3年，且自行权日起持
有满1年；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3年，且解禁后
持有满1年；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起应持有满3年。

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时间不得超过10年。

实施股权奖励的公司及其奖励股权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均
不属于《股权奖励税收优惠政策限制性行业目录》范围。

递延纳税的备案事项

按照规定，企业实施享受递延纳税的股权激励计划，应向
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未经备案，不得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递延纳税期间：

个人选择递延纳税的，非上市公司应于股票（权）期
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股权奖励获得之次月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资料。
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境内公司并选择递延纳税
的，被投资公司应于取得技术成果并支付股权之次
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资料。

个人因非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以技术成果投资
入股取得的股票（权），实行递延纳税期间，扣缴义务
人应于每个纳税年度终了后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报送《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情况年度报告表》

为支持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出台了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和相关获激励者的税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递延纳税股票（权）转让、办理纳税申报时，扣缴义
务人、个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一并报送能够证明股
票（权）转让价格、递延纳税股票（权）原值、合理税
费的有关资料。

转让及纳税申报时：

企业所得税征管事项

选择适用上述递延纳税政策的，应当为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
企业以技术成果所有权投资。

企业适用递延纳税政策的，应在投资完成后首次预缴申报时，将
相关内容填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备案表》。

企业接受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技术成果评估值明显不合理
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

来源：财政部税政司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就完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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